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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关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发展的实施意见
                    
丰政发〔2012〕85号
 
各镇人民政府，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各委、办、局，县各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江苏省“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深入实施科教与人才强县战略、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加速培育创新型领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民营科技企业，扩大科技投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结合国家、省、市科技工作会议精神，就加快推进我县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发展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高标准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养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家为宗旨的科技创业服务载体。孵化器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基地，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在丰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按照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标准，建设9万㎡科技企业孵化器(丰县高新技术创业中心)，以孵化创新型领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吸引高层次人才来我县创新创业，有效地转化科技成果，示范引领我县科技进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为发展我县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提档升级提供有力支撑，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借鉴先进地区成功经验，组建丰县高新技术创业有限公司，以入驻科技型创业企业（以下简称在孵企业）为服务对象，通过开展创业培训、辅导、咨询，提供研发、试制、经营的场地和共享设施，以及提供政策、法律、财务、投融资、企业管理、人力资源、市场推广和加速成长等方面的服务，降低企业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提高企业的成活率和成长性，培养成功的科技企业和企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内在孵高新技术企业，视其产品研发情况，3年内给予免租金、租金减半或租金补贴。从认定之日起3年内，按照税收级次，其交纳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由受益财政全额返还作为奖励。
    二、设立丰县高新技术创业风险基金
依据国务院《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行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8〕116号），县政府设立丰县高新技术创业风险基金，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种子基金，投资于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研究与发展阶段，暂定每年500万元额度，用以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支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风险基金的运作方式包括参股、跟进投资或其他方式。
    三、设立丰县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风险补偿基金
依据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意见》和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教〔2009〕178号)，设立丰县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风险补偿基金，暂定1000万元，引导金融机构支持丰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主要为丰县高新技术园区内企业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资金重点用于补偿协作银行在支持科技型小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贷款损失。风险补偿资金作为信用保障资金，以引导协作银行或者科技贷款公司向企业发放项目贷款的方式支持科技型小企业发展。协作银行或者科技贷款公司的授信贷款用于扶持县高新技术与新兴产业的小企业成果转化项目。
    四、落实科技税收优惠政策
强化高新技术产业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成果应用转化能力。根据《江苏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的通知》（苏国税发〔2009〕41号）、《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江苏省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苏地税发〔2009〕6号）规定，允许企业按当年实际发生技术开发费用的1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实际发生技术开发费用当年抵扣不足部分，可按税法规定在5年内结转抵扣。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经有权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可以减按15%计征；经有权部门认定的软件企业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返政策。
    五、加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奖励力度
加大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奖励力度，县政府每年对新认定1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奖励培育主管镇、开发区或单位5万元，奖励企业10万元；新认定1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奖励培育主管镇、开发区或单位10万元，奖励企业20万元；新增1家高新技术列统企业，奖励培育主管部门5万元，奖励企业5万元。
    六、给予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专项资金支持
个人每申请一项发明专利，资助3000元，申请一项实用新型专利，资助500元，申请一项外观设计专利，资助300元；企业每申请一项发明专利，资助3800元，申请一项实用新型专利，资助1200元，申请一项外观设计专利，资助400元。每授权一项专利，授权费用由县知识产权局负责统一缴费，资助和授权缴费资金从县科技三项经费中列支。
    七、加强组织保障体系建设。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县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统筹协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在县科技局。各镇、开发区也要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指导和推动本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工作。二是加强工作指导和服务。各镇、开发区、各有关单位要主动为企业服务，辅导企业加强内部管理、财务管理，指导企业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开展技术开发，宣传科技优惠政策等。三是强化目标考核。县政府制定并下发目标考核任务指标，并对各镇、开发区、各单位任务完成情况逐月调度，年末进行考核评比，对表现突出的镇、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丰县人民政府
                                                        2012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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